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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独立视角下超然主计制度研究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

黄辰潇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代理成本指因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损失，及为了解决代理问题所发生的成本。主计处独立于最高行政部门直接隶属

于国民政府的思想，以及主计处内部实行的垂直型的领导体制都能够有效降低主计组织所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借鉴这一

时期主计组织结构思想，也可对目前政府财会监督改革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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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代理成本

对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以科斯和威廉

姆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而代理理论学

派对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出了企业内的激励问题，弥补

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在这方面的空白。詹森和梅克林是代理理

论的代表人物，按照詹森（Jensen，M.C.）和梅克林（Meckling，

W.H.）的定义，代理成本可化分为三部分：一是委托人的

监督成本，即委托人激励和监控代理人，以图使后者为前者

利益尽力的成本；二是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即代理人用以保

证不采取损害委托人行为的成本，以及如果采用这种行为，

将给予赔偿的成本；三是剩余损失，它是委托人因代理人代

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等于代理人决策和委托人在

假定具有与代理人相同信息和才能情况下自行效用最大化

决策之间的差异。同样地，卢现祥、朱巧玲将代理成本定义

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以及因代理人决策

与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决策存在偏差而使委托人遭受的

剩余损失的总和。本文研究的超然主计制度的主体——主计

处直属于国民政府，独立于其他任何部院的思想、以及建立

的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型、代理层级较短的主计组织体制都能

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主计制度及其结构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主计处和最高行政部门的关系上，主计处独立于行

政部门——行政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1927 年南京国

民政府设立财政部，岁计、会计工作归财政部所属会计司

办理，但此时的主计工作仍归属行政院管理。1930 年 11 月

25 日，《主计处组织法》正式颁行，其中第一条规定：“国

民政府设主计处，掌管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1931

年 4 月 1 日，主计处正式成立并履行职责。主计处从成立之

初就规定，其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而不是五院中的任何院。

主计机关的职责包括国家预算、国家统计、国家会计等事

务，这些均具有监督性质，是监督机关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

工具，因而不能隶属于被主计机关所监督的五院。主计处直

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使之具有超然的组织地位，体现其“超

然性”。

在主计处和地方主计机关的关系上，建立垂直型的主计

组织体制且代理层级较短。根据 1930 年公布的《主计处组

织法》第二、三、九条可知，地方主机机关人事由主计处决定；

从第十三条可知，各主计机关人事及业务直接接受主计处领

导。主计人员有的虽然依法仍受驻在机关长官的指挥，替驻

在机关办理主计事务，但他们在组织上始终向主计处负责，

各地方长官只有指挥之权而无干涉任免之权，所以地方主计

机关在组织上就不存在既隶属于主计处，又隶属于地方政府

的双重领导体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地方主计机关在组

织上不隶属于地方政府，而只隶属于主计处，即地方主计机

关和主计处是一种垂直型的领导体制。

超然主计制度的代理成本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

的不对称和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会引起“道德风险”和“逆

向选择”等委托代理问题，这种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给所有

者造成的价值损失，称为第一类代理成本。为减少代理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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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委托人利益目标给委托人造成的价值损失，或使这种价值

损失最小化，委托人就必须委托专业的监督机构对代理人进

行监督。当委托人和监督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目标

的不一致时引起的代理问题给委托人造成的价值损失，称为

第二类代理成本。同时，随着监督机构的扩大，在监督机构

内部也形成了多层次的层级关系，上下级监督组织之间同样

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也会产生代理问

题，这种代理问题的存在最终给委托者造成的价值损失，称

为第三类代理成本。

具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一类代理成本就是

全体国民委托政府及所属机构和人员管理国家而形成的代

理关系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行政

部门和主计处的关系上，主计处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思想

能够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全体国民和政府行政部门行政院

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全体国民利益目标和政府行政部门

行政院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和信息的不对称，行政院为了实现

自身的利益目标可能会偏离全体国民的利益目标，做出损害

全体国民利益的行为，从而给国民造成价值的损失。而在主

计处独立于行政院的情况下，将不受行政院的制约，主计处

人员的调动、主计工作的开展能够独立地进行，直接对国民

大会及全体国民负责，同时对各部院进行有效监督，促使其

利益目标和全体国民的利益目标一致，从而降低第一类代理

成本。

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全体国民委托监督部门监督政府及

所属机构和人员管理国家而形成的代理关系所产生的代理

成本。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效用上，超然主计制度的表

现则不太明显。由于主计处在监督其他部院主计工作的同

时，其本身也是主计工作的执行机关，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难

免会有与全体国民的利益相冲突的；此外，主计处只是在涉

及岁计、会计、统计的主计工作上对其他部院有监督之权，

并不能全面地接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成为其监督代理人。因

此，超然主计制度是否能有效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问题还

需进一步探讨。

第三类代理成本可以看成主计处内部上下级之间代理

关系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计处内部垂直

型的领导体制能够降低第三类代理成本。如果主计处内部是

双重领导体制，即地方主计机关在业务上受主计处的领导，

在组织上受地方政府负责人的领导，这样，主计处与地方主

计机关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负责人与地方主计机关

也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主计处和地方主计机关地理距离

较远，地方主计机关与主计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主计

处获取地方主计机关信息的成本较大，掌握地方主计机关的

信息较少；地方政府长官和当地主计机关地理距离较近，两

者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地方政府负责人获取地方主计机关

信息的成本较小，掌握地方主计机关的信息较多。另外，在

地方主计机关接受地方政府长官领导的情况下，当驻在机关

长官和当地主计机关利益目标不一致时，机关长官可以通过

更换主计机关负责人的办法，促使后者利益目标与自己的利

益目标一致，此时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目标不一致带来的代理

成本就会变大。而现实制度设计是，驻在机关长官对主计人

员只有指挥权无干涉任免权，地方主计机关的人事及业务接

受且只接受主计处的领导，也就降低了主计处内部之间的代

理成本，即第三类代理成本。

结语

超然主计制度在设计上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在组织

上主计处独立于任何部院之外，直属于国民政府的思想降低

了第一类代理成本；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型的主计领导

体制能够有效降低第三类代理成本。当然，从当代代理成本

理论以及会计独立的视角考虑国家财会监督问题，可以节省

一定的成本，提高财政工作效率：一是建立独立于行政部门

之外的财会监督机构，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借鉴主计处

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思想，可在行政部门外另设立财会监

督部门，实行外部监督，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二是建立

垂直型的国家财会监督组织体制，以降低第三类代理成本。

即财会监督机构可以建立垂直型的领导体制，地方财会监督

机关只接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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